   河   南   省   交   通   厅

豫交征函〔2009〕2号

关于对2009年度我省森林消防专用车辆
免收通行费的通知

厅高管局，厅公路局：

根据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》（豫政办〔2005〕24号）和《关于森林消防专用车辆免缴公路养路费车辆通行费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豫防指〔2005〕1号）精神，为认真做好2009年度我省森林消防专用车辆通行费免费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经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、省交通厅审核，2009年度符合通行费免费条件的森林消防专用车辆共107辆，其中：森林消防指挥车7辆，森林消防督查指挥车85辆，森林消防运兵车12辆，森林消防运输车3辆，分别印制了“河南省森林消防指挥车”、“河南省森林消防督查指挥车”、“河南省森林消防运兵车”和“河南省森林消防运输车”证，证件加盖有“河南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”、“河南省交通厅”公章，有效期均为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，车辆通行证件分配等有关情况和通行证样式（复印件）分别见附件一、附件二、附件三、附件四、附件五。

二、对免费森林消防专用车辆继续实行微机信息化管理。高速公路由厅联网办负责将免费森林消防专用车辆相关信息（包括使用单位、车型、用途、车牌号、通行证号、车辆照片）输入微机收费程序；干线公路由厅公路局（受托管的G310线、G107线分别由发展公司、中原股份公司）督促、
指导各收费站将免费森林消防专用车辆相关信息（包括使用

单位、车型、用途、车牌号、通行证号）输入微机收费程序，便于工作人员对通行的森林消防专用车辆进行核验，切实堵塞通行费收费漏洞。

三、持上述通行证的森林消防专用车辆通过我省各公路收费站时，在规定期限内免费通行，驾驶人员应主动出示有效证件，配合收费站工作人员做好核验工作；对使用单位、车牌号、车型、通行证号等与微机程序中不相符的车辆，收费站有权没收通行证件，并按规定收取通行费。

四、森林消防专用车辆免费通行证应专车专用，严禁弄虚作假、私自涂改、转借倒卖，违者除没收外，将取消次年办证资格。

五、森林消防专用车辆免费证件应妥善保管，遗失当年不补。
六、各有关单位要认真做好森林消防专用车辆通行费免费情况统计工作，严格按照《关于进一步完善通行费报表报送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豫交征函〔2008〕40号）中“通行费月度减免情况统计表”相关格式内容统计上报。
    七、上述免费通行证自2009年1月1日起有效。
附件：1.2009年森林消防专用车辆通行证件分配及有关情况明细表

         2.河南省森林消防指挥车证样式（复印件）

         3.河南省森林消防督查指挥车证样式（复印件）

4.河南省森林消防运兵车证样式（复印件）

5.河南省森林消防运输车证样式（复印件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九年元月七日
